
110年特種考試地方政府公務人員考試試題 
等 別：四等考試 

類 科：地政 

科 目：土地利用概要 

一、國土計畫劃設國土保育區之目的為何？國土計法規定國土保育區劃設基本原則、分類劃設原

則及土地使用原則為何？請詳述之。（25 分） 

【破題關鍵】 

 （最多 5顆星） 

 6條、第 20條、第 21條 

【擬答】 

劃設國土保育區之目的 

國土功能分區係指基於保育利用及管理之需要，依土地資源特性，所劃分之國土保育地

區、海洋資源地區、農業發展地區及城鄉發展地區。 

國土保育區劃設基本原則、分類劃設原則及土地使用原則 

劃設基本原則、分類劃設原則 

依據天然資源、自然生態或景觀、災害及其防治設施分布情形加以劃設，並按環境敏感

程度予以分類： 

第一類：具豐富資源、重要生態、珍貴景觀或易致災條件，其環境敏感程度較高之地

區。 

第二類：具豐富資源、重要生態、珍貴景觀或易致災條件，其環境敏感程度較低之地

區。   

其他必要之分類。 

土地使用原則 

第一類：維護自然環境狀態，並禁止或限制其他使用。 

第二類：儘量維護自然環境狀態，允許有條件使用。 

其他必要之分類：按環境資源特性給予不同程度之使用管制。 

綜合上述：  

 規劃基本原則 分區劃設原則 分類原則 土地使用原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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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區段徵收及市地重劃為政府實施地性整體開發常用之方式，請問兩者之間有何不同？請就其

性质、適用地區、時機、土地使用及變更等比較說明之。（25 分） 

【破題關鍵】 

  

 區段徵收及市地重劃是政府進行土地開發的重要手段，但基本性質迥異，於

解題時需先將其意義闡明後再進行比較 



【擬答】 

區段徵收的定義 

屬於土地徵收的一種，指於一定區域內之土地予以重新分宗整理，並為全區土地之徵收，

亦即基於實施國家經濟政策、開發新社區、社會公共利益或特定的目的事業等之需要，依

法將某一區域內之私有土地以強制性之手段，予以全部徵收。 

市地重劃的定義 

將一定區域內，雜亂無章、細碎分離、不合乎經濟使用之土地，予以重新整理，加強公共

設施，使其成為整齊劃一，利於土地利用之宗地，而後仍分配予原土地所有權人之土地改

良政策。 

兩者的比較 

 區段徵收 市地重劃 

原因/時機 新市鎮建設 

舊市區更新 

地目變更 

非都市土地開發建築 

農村社區更新 

其他以法得為區段徵收者 

實施都市計畫 

面積畸零狹小 

新市鎮建設 

舊市區更新 

新社區開發 

其他中央指定限期辦理者 

適用地區 都市土地、非都市土地 都市土地 

主體 公部門主辦 政府：公辦重劃 

私人：自辦重劃 

地目變更 土地使用變更 不涉及土地使用變更 

補償 領回土地 (抵價地)；不適用

在一般徵收 

領回現金(市價補償) 

領回部分土地及部分現金 

原則：領回土地 

例外：現金 

 

原地主領回土地

的比例 

40%以上 55%以上 

地價漲幅 高 低 

公共設施種類 道路 溝渠 公園 綠地

兒童遊樂場 廣場 停車場

體育場所 國民學校 

道路 溝渠 兒童遊樂場鄰里

公園 廣場 綠地 國民小學

國民中學 停車場 零售市場 

實施後原地主如

何分配土地 

統籌抽籤決定 原位次分配 

原地主之稅賦 免徵土地增值稅 不課徵土地增值稅 

土地登記 原始取得登記 標示變更登記 

性質 土地徵收性質(強制的買) 原有土地交換性質 



 

三、何謂市場失靈？何謂政府失靈？兩者是否有關係？请以目前農地違規使用情形說明之。（25

分） 

【破題關鍵】 

  

 市場失靈與政府失靈是已是很常見的考古題，僅需要套入農地違規使用 

【擬答】 

市場失靈 

意義： 

亞當斯密提出價格機能像是一隻看不見的手，於自由競爭市場中進行調節，可使資源配

置達到最適化. 而因為外部性與社會成本的存在，使市場機能無法透過價格機制有效運

作；換言之，市場自由運轉所發生的問題，無法由價格機能予以解決。例如，土地價格

高漲就是土地市場失靈的結果 

原因： 公共財 外部性 獨佔性 資訊不完全 

解決之道： 外部效果內部化：採用 pigou 理論解決之。土地利用所產生的外部成本，

採取課稅手段，予以內部化。土地利用所產生的外部利益，採取租稅減免或容積獎勵等

手段，予以內部化。 

建立土地交易資訊平台：例如實價登錄，使資訊完全透明真實，降低交易成本。 

政府直接介入：干預市場，以矯正市場失靈。 

政府失靈 

意義： 

市場的失靈提共政府干預的理由，欲藉助政府的力量解決市場失靈，但是政府並非萬

能，透過政府干預可能是無效的行為，結果未能達到預期目標，甚至降低整體社會會福

利。例如，農地違規設廠非常普遍就是政府失靈的結果 

原因： 

政府能力有限、資訊有限，政府蒐集的資訊未必全面 

決策難免錯誤 

政治運作複雜，容易受到利益團體影響   

政策目標與執行成效之落差，政府體系龐大，橫縱向協調不易 

解決之道： 

政府改造：提升決策品質與行政效率，以避免政府失靈 

尊重市場：採用寇斯理論解決，借市場協商力量，達成資源最有效率之配置 

市場失靈與政府失靈的關係 

當市場失靈時，恰提供了政府干預的理由 

但政府並非萬能，難免會有決策或政策的錯誤 

當市場價格機能運作正常時，即不需要政府的干預 

農地違規使用 

農地種電或農地興建豪華農舍，均是市場自由運轉所產生的問題； 於市場失靈後，恰提

供機會給政府，進行干預 

政府於進行干預時，因為資訊的落差或是法令的僵化，訂定的措施與政策，未必符合市

場需要 



 

四、都市計畫法第 45 條規定：公園、體育場所、綠地、廣場及兒童遊樂場，應依計畫人口密度及

自然環境，作有系統之布置，除具有特殊情形外，其占用土地總面積不得少於全部計畫面積

百分之十。請問為何要訂定此五項公共設施用地面積最低標準？此規定實際執行時有何困難

或爭議？請詳述之。（25 分） 

【破題關鍵】 

 ★ 

 本題考得較為細膩，都市計畫法中有關公共設施，僅此五項有提及面積的量

化條件 

【擬答】 

公共設施用地種類 

都市計畫地區範圍內，應視實際情況，分別設置左列公共設施用地： 

道路、公園、綠地、廣場、兒童遊樂場、民用航空站、停車場所、河道及港埠用地。 

學校、社教機構、社會福利設施、體育場所、市場、醫療衛生機構及機關用地。 

上下水道、郵政、電信、變電所及其他公用事業用地。 

其他。 

公共設施用地規劃原則 

各項公共設施用地應依都市計畫定期通盤檢討實施辦法所定之檢討標準劃設，並應就人

口、土地使用、交通等現況及未來發展趨勢，決定其項目、位置與面積。 

鄰里性公共設施用地之區位，應考慮其服務範圍、可及性、迫切性，以及與主要計畫劃

設之公共設施用地之相容性。 

現有公共設施用地因不適於原來之使用而變更者，應優先變更為該地區其他不足之公共

設施用地。 

主要計畫變更土地使用分區規模達一公頃以上地區，應劃設不低於該等地區總面積百分

之十之公園、綠地、廣場、體育場所、兒童遊樂場用地。 

本項公共設施予以量化表示，可以確保計畫範圍內公共設施服務水準滿足計畫地區人

口的需求，且於進行審議時，有明確的審議標準可循。 

細部計畫審議前，應先檢視其計畫範圍、公共設施用地面積、位置等是否符合主要計

畫相關規定，以及細部計畫書圖之製作是否符合都市計畫書圖製作規則相關規定。 

道路系統應按土地使用分區及交通情形與預期之發展配置之。 

公共設施用地應儘量優先利用公有土地劃設之。  

實際執行時有何困難或爭議 

各計畫地區對於公共設施的需求內容未必一致 

面積予以量化表示，缺乏彈性 

 


